苏州市级表彰项目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

拟推荐对象公示
根据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印发的《关于开展2022年度苏州市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”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》和《关于开展2022年度苏州市“推动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创新集群发展工作”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经研究，现我局对拟推荐对象公示如下：
一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

先进集体：苏州市生态环境局
先进个人：王    欣   苏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
王冠楠 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综合业务处（生态文明建设处）副处长
崔　岩　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副处长
俞黎明　苏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土壤与水环境执法科科长
二、推动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创新集群发展工作

先进个人：陈  思 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（行政审批处）处长
公示时间：2023年2月17日至2月23日。
公示期间，如有需要反映的情况，请与市生态环境局局人事处、机关纪委联系，联系电话：65224075、65112807。
中共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党组
2023年2月16日 
